杭政办〔2010〕88号 
上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我县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证办理和
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实行
“两证齐办”操作流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及《龙岩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证办理和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实行“两证齐办”的通知》（龙政办〔2010〕10号）精神，进一步优化我县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证办理和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服务，决定对我县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证办理和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实行“两证齐办”操作流程。“两证齐办”操作流程于2010年5月10日起试行，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做好实施工作。


附件：1.上杭县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利证书办理“两证齐
办”操作流程


      2.杭县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两证齐办”操作流程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主题词：两证齐办  通知

————————————————————————————
抄送：各有关单位（县城乡规划建设局、国土资源局、地税局、行政服务中心）。

————————————————————————————
上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5月7日印发
附件1：

上杭县房产、土地抵押他项权利证书办理“两证齐办”操作流程

自2010年5月10日起，房产、土地抵押权证办理由原来先办理房产抵押，再办理

土地抵押，改为房产、土地抵押权证“两证齐办”，总计不超过3个工作日即可办结及发证。


备注：在承诺期限（3个工作日）内，房产、土地抵押可能出现先后办结的情况，群众可以在两证办结后一并领取。
申报材料

城建局窗口房地产抵押登记所需材料：

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含相应身份证复印件）；

2、抵押、借款合同；

3、《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有房屋共有权证的还应同时提供）；

4、夫妻身份证、结婚证（提供复印件）；

5、股份制企业需提供股东决议及董事会批复；

6、集体所有制企业需提供报告、职代会的决议及主管部门的批复；

7、房地产评估报告书；

8、登记机关认为必要的其他证件。

国土局窗口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所需材料：

1、抵押登记申请书（①夫妻双方同时到窗口签字按手印②银行盖章）；

2、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

3、抵押者结婚证、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4、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5、抵押土地评估报告（原件）；

6、房产证复印件；

7、房屋抵押他项权利证书复印件 

8、抵押权者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

9、与银行签订的抵押合同书、抵押物清单；

10、划拨土地处置协议书（用于划拨土地）；

11、企业董事会决议（用于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

12、董事会人员证明（用于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

13、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用于单位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

14、其他相关材料。

附件2：

上杭县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两证齐办”操作流程
             自2010年5月10日起，个人房地产转让变更登记由原来先办理房产证变更登记（30个工作日），再办理土地证变更登记（30个工作日），

累计60个工作日，改为房产证、土地证变更“两证同时收件、同时办理、同期出证”，总计不超过20个工作日完成变更登记及发证



             土地为出让地

             的房产转让

             （不含房改房、

                集资房）



     土地为划拨的房产转让

     （含房改房、集资房）

受理后10个工作日

建设局房管窗口

                                                                                向县国土局窗口

                                                                                提供可办证花名册


备  注：

      在承诺期限内，房产证和土地证可能出现先后办结的情况，可在两证办结后一并领取。

申请材料：

建设局需提供的材料：

1、房地产买卖审批书（表格由窗口提供）；

2、房地产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及墙界申报表（表格由窗口提供）；

3、房地产买卖合同；

4、卖方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买方夫妻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6、税票；

7、原产权人房屋所有权证；

8、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房地产赠与：

1、房地产赠与审批表（表格由窗口提供）；

2、房地产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及墙界申报表（表格由窗口提供）；

3、赠与人夫妻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被赠与人夫妻户口本、结婚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税票（地税提供）；

6、原产权人房屋所有权证；

7、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8、赠与继承公证书。

国土局需提供的材料：

1、土地登记申请书；

2、变更双方个人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

3、原土地权利证书；

4、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5、土地权属转移证明文件：（1）土地使用权连同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赠与、继承、析产、买卖、交换、分割的，应当提交买卖、交换、分割协议书、继承证明文件，经公证的赠与协议书。（2）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应当提交出让、转让合同，出让金全部缴交发票原件核对并提供复印件。（3）因处分抵押财产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提交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处分财产的证明文件。 

6、地税局出具的税费证明。

7、申请办理时双方应同时到场，土地使用权买卖的卖方需带身份证、婚姻证明原件。

地税局需提供的材料：

1、房产证、土地使用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2、与房管部门签订的售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买卖双方个人合法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并在有效证件复印件上注明买卖双方电话号码

4、提供卖方原购买房产时取得的地税局开具的完税凭证、销售不动产发票及契税完税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5、提供卖方的原购买房产时取得的销售不动产发票必须与卖方房产证上的内容（如名字、面积、地点、住宅、店面、车库、仓库、附属用房、车位等）一致。

6、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它材料

（1）涉及办理减免税业务，受理时应提供以上材料复印件两份并在地税窗口填有关减免表格。

（2）如果是自建房第一次销售，纳税人需提供与卖方房产证名字、地点、面积等相符的土地批地审批表。

（3）如果是拆迁安置房须提供：认定书（或老房产证）、拆迁协议书。

（4）144平米以下的普通住宅满5年免征营业税的提供：契税或房产证（按孰先原则确定时间界限）。

申请人凭已办理的房产抵押他项权利证书复印件到国土局窗口领取证件





房管窗口凭申请人身份证领取证件





土地抵押他项权利证书办好，短信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房产抵押他项权利证办好，短信通知申请人前来领取





申请人凭房管窗口《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到县国土局窗口提出抵押申请，并递交相关申请材料等





建设局房管窗口受理申请，并审查是否符合抵押条件，出具《受理通知书》或《退回件通知单》





领取房产、土地抵押权证办理需填写的表格、文书，并按照示范文本填写好表格文书





县国土局窗口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缴交登记单，并缴纳相关费用





带房产证原件到上杭县地税局窗口办理营业税缴纳或减、免税手续








窗口领取相关表格文书





建设局房管窗口领证





房产证办好送达窗口，短信通知申请人前来领证





县地税窗口纳税





交易双方在建设局房管窗口现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签章、印指模）





填表区按示范文本填好表格文书





收费窗口缴办证工本费等





县国土局窗口领证（凭变更后房产证复印件）





土地证办好，送达窗口，短信通知申请人前来领证








双方凭建设局房管窗口收件单在县国土局窗口填写变更土地登记审请表（签章、印指模）





收费窗口缴土地出让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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